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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

—2025 年江西省高质量发展补短板专项债券（九期）

—2025 年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萍乡市）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2025]京会兴咨字第 00780017 号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萍乡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发行

人”）申请发行萍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2025年江西省高

质量发展补短板专项债券（九期）—2025年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萍

乡市）（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审计机构，我所对本期债券总体方案及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总体评价。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发行人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

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

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

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总体评价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萍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

项目—2025年江西省高质量发展补短板专项债券（九期）—2025年江西省政府专

项债券（十六期）（萍乡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萍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

项目管理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萍乡市

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项目预期租赁收入、充电桩收入等能够

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施项目收益和融资的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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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期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萍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项目拟发行专项债券

15,000.00万元，本期发行 15,000.00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3.0%，期限 20年，半年

付息，第二十年到期一次偿还本金，本期拟融资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余

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

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第一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二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三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四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五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六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七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八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九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十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十一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十二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十三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十四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十五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十六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十七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十八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十九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第二十年 15,000.00 15,000.00 3.00% 450.00

合计 15,000.00 9,000.00

2．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萍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项目作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现金流入通过租赁收入、充电桩收入等实现。

（2）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假设萍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项目按照情景 1：项目收

入及成本按实现的 100%；情景 2：项目收入下降 10%，项目成本按实现的 100%；

情景 3：项目收入按实现 100%，项目成本上升 10%；情景 4：项目收入下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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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本上升 10%；四种情景下，自融资开始日起二十年内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

入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增速 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入

情景 1 33,700.10
情景 2 28,994.86
情景 3 32,364.85
情景 4 27,659.61

3．租赁收入、充电桩收入等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不同情景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增速 本息覆盖倍数

情景 1 1.40
情景 2 1.21
情景 3 1.35
情景 4 1.15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

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萍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

园建设项目项目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萍

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该项目

顺利完成。同时，租赁收入、充电桩收入为后续资金回笼手段，为项目提供了充

足、稳定的现金流入，充分满足萍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

项目还本付息要求。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1

（特殊普通合伙）（盖章）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2

二○二五年六月一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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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募投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以萍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

设项目项目为基础，结合预期的租赁收入、充电桩收入，对预测期间经济环境等

的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编制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流入预测表。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

政策无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预测的租赁收入、充电桩收入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进行预测，即收益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

成本费用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项目概况

1．建设内容和规模

项目总用地面积 173.67亩（115778.8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4948.52平方

米，其中：标准厂房建筑面积 84568.87平方米，仓储中心 14124.65平方米，配套

服务用房占地面积 3245 平方米，建筑面积 16255 平方米（入驻企业总部 9753.00

平方米，循环产业展示中心 1625.50平方米，循环产业研发中心 4876.50平方米），

设置停车位 300个（充电桩车位 50个），配套建设给排水、供电、消防等基础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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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投资及资金来源

根据江西萍乡市安源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萍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

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安发改字[2023]91号），总投

资为 30,100.00万元，资金来源为发行专项债券 15,000.00万元，本期发行 15,000.00

万元，项目建设单位自筹资金 15,100.00万元。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项目说明

本项目收入主要为租赁收入、充电桩收入。

⑴厂房的租金收入

根据调查，周边厂房租金价格为 1-6.1元/㎡/天，同时有的不可办理环评，本

项目可以满足入驻企业办理环评需要，手续齐全，本项目确定租金价格按照 0.6元

/㎡/天计算，同时每 3年上浮 3%。

本项目建设厂房面积 84568.87㎡，运营期第一年入住率 65%，第二年 70%，

第三年 75%，第四年 80%，第五年及以后按照 85%计算达到饱和。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运营负荷 出租面积
出租单价

（元/年）
租金收入（万元）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

运营期

第三年 65.00% 84,568.87 219.00 1,203.84
第四年 70.00% 84,568.87 219.00 1,296.44
第五年 75.00% 84,568.87 219.00 1,389.04
第六年 80.00% 84,568.87 225.57 1,526.10
第七年 85.00% 84,568.87 225.57 1,621.48
第八年 85.00% 84,568.87 225.57 1,621.48
第九年 85.00% 84,568.87 232.34 1,670.14
第十年 85.00% 84,568.87 232.34 1,670.14

第十一年 85.00% 84,568.87 232.34 1,670.14
第十二年 85.00% 84,568.87 239.31 1,720.24
第十三年 85.00% 84,568.87 239.31 1,720.24
第十四年 85.00% 84,568.87 239.31 1,720.24
第十五年 85.00% 84,568.87 246.49 1,771.86
第十六年 85.00% 84,568.87 246.49 1,771.86
第十七年 85.00% 84,568.87 246.49 1,771.86
第十八年 85.00% 84,568.87 253.88 1,824.98
第十九年 85.00% 84,568.87 253.88 1,8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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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运营负荷 出租面积
出租单价

（元/年）
租金收入（万元）

第二十年 85.00% 84,568.87 253.88 1,824.98
合计 29,620.04

⑵配套用房租金收入

配套用房分为：入驻企业总部办公、循环产业研发中心、循环产业展示中心

等，主要为办公、研发、展示使用。

根据调查，周边同类可办公类的厂房租赁价格为 1-5元/㎡/天，本项目确定价

格为 0.7元/㎡/天，同时每 3年上浮 3%。

本项目建设配套用房 16255平方米。运营期第一年入住率 60%，第二年 65%，

第三年 70%，第四年 75%，第五年及以后按照 80%计算达到饱和。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运营负荷 出租面积
出租单价（元/

年）
租金收入（万元）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

运营期

第三年 60.00% 16,255.00 255.50 249.19
第四年 65.00% 16,255.00 255.50 269.95
第五年 70.00% 16,255.00 255.50 290.72
第六年 75.00% 16,255.00 263.17 320.84
第七年 80.00% 16,255.00 263.17 342.23
第八年 80.00% 16,255.00 263.17 342.23
第九年 80.00% 16,255.00 271.07 352.50
第十年 80.00% 16,255.00 271.07 352.50

第十一年 80.00% 16,255.00 271.07 352.50
第十二年 80.00% 16,255.00 279.20 363.07
第十三年 80.00% 16,255.00 279.20 363.07
第十四年 80.00% 16,255.00 279.20 363.07
第十五年 80.00% 16,255.00 287.58 373.97
第十六年 80.00% 16,255.00 287.58 373.97
第十七年 80.00% 16,255.00 287.58 373.97
第十八年 80.00% 16,255.00 296.21 385.19
第十九年 80.00% 16,255.00 296.21 385.19
第二十年 80.00% 16,255.00 296.21 385.19
合计 6,239.35

⑶仓库租赁收入

根据调查，周边同类租赁价格为 0.41-0.46 元/㎡/天，本项目确定价格为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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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天，同时每 3年上浮 3%。

本项目建设配套用房14124.65平方米。运营期第一年入住率65%，第二年70%，

第三年 75%，第四年 80%，第五年及以后按照 85%计算达到饱和。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运营负荷 出租面积
出租单价

（元/年）
租金收入（万元）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

运营期

第三年 65.00% 14,124.65 146.00 134.04
第四年 70.00% 14,124.65 146.00 144.35
第五年 75.00% 14,124.65 146.00 154.66
第六年 80.00% 14,124.65 150.38 169.93
第七年 85.00% 14,124.65 150.38 180.55
第八年 85.00% 14,124.65 150.38 180.55
第九年 85.00% 14,124.65 154.89 185.96
第十年 85.00% 14,124.65 154.89 185.96

第十一年 85.00% 14,124.65 154.89 185.96
第十二年 85.00% 14,124.65 159.54 191.54
第十三年 85.00% 14,124.65 159.54 191.54
第十四年 85.00% 14,124.65 159.54 191.54
第十五年 85.00% 14,124.65 164.33 197.29
第十六年 85.00% 14,124.65 164.33 197.29
第十七年 85.00% 14,124.65 164.33 197.29
第十八年 85.00% 14,124.65 169.26 203.21
第十九年 85.00% 14,124.65 169.26 203.21
第二十年 85.00% 14,124.65 169.26 203.21
合计 3,298.08

（4）充电桩服务收入

根据调查，目前安源区公布的充电桩服务价格为 0.8元/度，本项目按照 0.7元

/度。

本项目建设充电桩，为快速充电桩，功率 120kw，数量为 50个，按照使用率

60%，日均充电 5h计算，则全年充电量Wie120*50*60%*5*365=657万 kwh，其中

运营期第一年充电量按照使用率 40%计算，第二年按照使用率 45%计算，第三年

按照使用率 50%计算，第四年按照使用率 55%计算，第五年及以后使用率按照 60%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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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运营负荷
车位数量

（个）

日使用量

（小时）

用电量

（kwh/时）

单价

（元/kwh）
充电收入

建设

期

第一年

第二年

运营

期

第三年 40.00% 50 5 120 0.7 306.60
第四年 45.00% 50 5 120 0.7 344.93
第五年 50.00% 50 5 120 0.7 383.25
第六年 55.00% 50 5 120 0.7 421.58
第七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第八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第九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第十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第十一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第十二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第十三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第十四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第十五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第十六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第十七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第十八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第十九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第二十年 60.00% 50 5 120 0.7 459.90
合计 7,894.96

2．经营成本

萍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项目经营成本不考虑非付现

成本，即不考虑固定资产折旧费和无形资产摊销等，只考虑付现成本，主要经营

成本如下：

1、工资及福利费

本项目劳动定员 10人，平均工资为 5.4万元/年；福利费按照工资的 14%计算，

每年工资增长 2%。

2、燃料动力费

本项目燃料动力费主要为水电，本项目运营期主要为对外租赁，入驻后厂房、

设备用电由各入驻企业结算，计入本项目的电费为公共区域产生的照明用电以及

运维管理招商人员办公产生的电费，经估算项目年消耗电量为 19.55万度，单价为

0.6139元/kwh，电费为 12.00万元；项目公共区域绿化用水、运维管理招商人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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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按照 3.00万元/年计算，则年燃料及动力费为 15.00万元。

3、维修费

日常修理费按工程费原值的 0.1%。

4、其他营业费用

其他费包括其他管理费按照经营收入的 5%。

5、税金

租赁收入增值税按 9%，充电桩按 13%计算，城建税按 7%，教育费附加 5%，

地方教育费附加 5%

营业成本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工资及

福利费

外购燃料

动力费
修理费 其他费用 税费

经营成本

合计

建设

期

第一年 - -
第二年 -

运营

期

第三年 61.56 15.00 25.68 94.68 360.98 557.90
第四年 62.79 15.00 25.68 102.78 390.98 597.23
第五年 64.05 15.00 25.68 110.88 420.98 636.59
第六年 65.33 15.00 25.68 121.92 462.87 690.80
第七年 66.64 15.00 25.68 130.21 493.63 731.16
第八年 67.97 15.00 25.68 130.21 493.63 732.49
第九年 69.33 15.00 25.68 133.43 506.65 750.09
第十年 70.72 15.00 25.68 133.43 506.65 751.48

第十一年 72.13 15.00 25.68 133.43 506.65 752.89
第十二年 73.57 15.00 25.68 136.74 520.07 771.06
第十三年 75.04 15.00 25.68 136.74 520.07 772.53
第十四年 76.54 15.00 25.68 136.74 520.07 774.03
第十五年 78.07 15.00 25.68 140.15 533.91 792.81
第十六年 79.63 15.00 25.68 140.15 533.91 794.37
第十七年 81.22 15.00 25.68 140.15 533.91 795.96
第十八年 82.84 15.00 25.68 143.66 548.13 815.31
第十九年 84.50 15.00 25.68 143.66 548.13 816.97
第二十年 86.19 15.00 25.68 143.66 548.13 818.66

合计 1,318.12 270.00 462.24 2,352.62 8,949.35 13,352.33

3．可用于资金平衡的现金净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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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安源区青山片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项目运营期间有租赁收入、

充电桩收入，除付现的经营成本，可用于资金平衡的现金净流入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经营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 -
第二年 - - -

运营期

第三年 1,893.67 557.90 1,335.77
第四年 2,055.67 597.23 1,458.44
第五年 2,217.67 636.59 1,581.08
第六年 2,438.45 690.80 1,747.65
第七年 2,604.16 731.16 1,873.00
第八年 2,604.16 732.49 1,871.67
第九年 2,668.50 750.09 1,918.41
第十年 2,668.50 751.48 1,917.02

第十一年 2,668.50 752.89 1,915.61
第十二年 2,734.75 771.06 1,963.69
第十三年 2,734.75 772.53 1,962.22
第十四年 2,734.75 774.03 1,960.72
第十五年 2,803.02 792.81 2,010.21
第十六年 2,803.02 794.37 2,008.65
第十七年 2,803.02 795.96 2,007.06
第十八年 2,873.28 815.31 2,057.97
第十九年 2,873.28 816.97 2,056.31
第二十年 2,873.28 818.66 2,054.62

合计 47,052.43 13,352.33 33,700.10

（三）项目收益抗压能力测试

鉴于项目收益预测依赖于一定的假设条件，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

于未来收益和现金流进行预测，未来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本着谨慎性原则，

对项目收益下行波动情况进行抗压测试，作为衡量项目收益满足本息偿付的可靠

性指标。

1．当项目收入下降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经营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 - -
第二年 - - -
第三年 1,704.30 557.90 1,146.40
第四年 1,850.10 597.23 1,252.87
第五年 1,995.90 636.59 1,359.31
第六年 2,194.61 690.80 1,503.81
第七年 2,343.74 731.16 1,6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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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经营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第八年 2,343.74 732.49 1,611.25
第九年 2,401.65 750.09 1,651.56
第十年 2,401.65 751.48 1,650.17

第十一年 2,401.65 752.89 1,648.76
第十二年 2,461.28 771.06 1,690.22
第十三年 2,461.28 772.53 1,688.75
第十四年 2,461.28 774.03 1,687.25
第十五年 2,522.72 792.81 1,729.91
第十六年 2,522.72 794.37 1,728.35
第十七年 2,522.72 795.96 1,726.76
第十八年 2,585.95 815.31 1,770.64
第十九年 2,585.95 816.97 1,768.98
第二十年 2,585.95 818.66 1,767.29

合计 42,347.19 13,352.33 28,994.86

2．当项目成本上升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经营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 - -
第二年 - - -

运营期

第三年 1,893.67 613.69 1,279.98
第四年 2,055.67 656.95 1,398.72
第五年 2,217.67 700.25 1,517.42
第六年 2,438.45 759.88 1,678.57
第七年 2,604.16 804.28 1,799.88
第八年 2,604.16 805.74 1,798.42
第九年 2,668.50 825.10 1,843.40
第十年 2,668.50 826.63 1,841.87

第十一年 2,668.50 828.18 1,840.32
第十二年 2,734.75 848.17 1,886.58
第十三年 2,734.75 849.78 1,884.97
第十四年 2,734.75 851.43 1,883.32
第十五年 2,803.02 872.09 1,930.93
第十六年 2,803.02 873.81 1,929.21
第十七年 2,803.02 875.56 1,927.46
第十八年 2,873.28 896.84 1,976.44
第十九年 2,873.28 898.67 1,974.61
第二十年 2,873.28 900.53 1,972.75

合计 47,052.43 14,687.58 32,3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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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项目收入下降 10%，且项目成本上升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经营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 - -
第二年 - - -

运营期

第三年 1,704.30 613.69 1,090.61
第四年 1,850.10 656.95 1,193.15
第五年 1,995.90 700.25 1,295.65
第六年 2,194.61 759.88 1,434.73
第七年 2,343.74 804.28 1,539.46
第八年 2,343.74 805.74 1,538.00
第九年 2,401.65 825.10 1,576.55
第十年 2,401.65 826.63 1,575.02

第十一年 2,401.65 828.18 1,573.47
第十二年 2,461.28 848.17 1,613.11
第十三年 2,461.28 849.78 1,611.50
第十四年 2,461.28 851.43 1,609.85
第十五年 2,522.72 872.09 1,650.63
第十六年 2,522.72 873.81 1,648.91
第十七年 2,522.72 875.56 1,647.16
第十八年 2,585.95 896.84 1,689.11
第十九年 2,585.95 898.67 1,687.28
第二十年 2,585.95 900.53 1,685.42

合计 42,347.19 14,687.58 27,659.61

（四）现金流覆盖还本付息的测算

假设了在融资成本 3.00%的情况下，预计发行人募投项目下租赁收入、充电桩

收入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全部实现。同时，考虑到未来存在多种不确定性，本着

谨慎性原则，对项目收益下行波动情况进行抗压测试，作为衡量项目收益满足本

息偿付的可靠性指标。因此在假设融资成本 3.00%的情况下，预测了四种模式下，

项目实现的现金流净流入情况。

年度
债券本息支付 收入

100%成
本 100%

收入
90%，成
本 100%

收入
100%，成
本 110%

收入
90%，成
本 110%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年 450.00 450.00

第 2年 450.00 450.00 - - - -

第 3年 450.00 450.00 1,335.77 1,146.40 1,279.98 1,090.61

第 4年 450.00 450.00 1,458.44 1,252.87 1,398.72 1,193.15

第 5年 450.00 450.00 1,581.08 1,359.31 1,517.42 1,295.65

第 6年 450.00 450.00 1,747.65 1,503.81 1,678.57 1,43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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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债券本息支付 收入

100%成
本 100%

收入
90%，成
本 100%

收入
100%，成
本 110%

收入
90%，成
本 110%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 7年 450.00 450.00 1,873.00 1,612.58 1,799.88 1,539.46

第 8年 450.00 450.00 1,871.67 1,611.25 1,798.42 1,538.00

第 9年 450.00 450.00 1,918.41 1,651.56 1,843.40 1,576.55

第 10年 450.00 450.00 1,917.02 1,650.17 1,841.87 1,575.02

第 11年 450.00 450.00 1,915.61 1,648.76 1,840.32 1,573.47

第 12年 450.00 450.00 1,963.69 1,690.22 1,886.58 1,613.11

第 13年 450.00 450.00 1,962.22 1,688.75 1,884.97 1,611.50

第 14年 450.00 450.00 1,960.72 1,687.25 1,883.32 1,609.85

第 15年 450.00 450.00 2,010.21 1,729.91 1,930.93 1,650.63

第 16年 450.00 450.00 2,008.65 1,728.35 1,929.21 1,648.91

第 17年 450.00 450.00 2,007.06 1,726.76 1,927.46 1,647.16

第 18年 450.00 450.00 2,057.97 1,770.64 1,976.44 1,689.11

第 19年 450.00 450.00 2,056.31 1,768.98 1,974.61 1,687.28
第 20年 15,000.00 450.00 15,450.00 2,054.62 1,767.29 1,972.75 1,685.42
合计 15,000.00 9,000.00 24,000.00 33,700.10 28,994.86 32,364.85 27,659.61

项目收益覆盖本息倍数 1.40 1.21 1.35 1.15

在发行人募投项目下租赁收入、充电桩收入 100%、90%和项目成本 100%、

110%的情况下，可实现现金流完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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